北京科技大学与怀柔实验室
2026年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怀柔实验室是国家级新型科研事业单位，是能源领域重要科技力量，围绕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构建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科学技术研究。
为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养和储备能源领域战略科技人才，探索以重大任务和目标为导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新机制，2026年北京科技大学将联合怀柔实验室共同开展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该联合培养项目特色为：加入该联合培养项目的博士研究生将直接参与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开展本学科领域具有前瞻性和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一、培养目标
[bookmark: _GoBack]面向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和重大使命，培养和造就一批能源领域方面兼具基础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创新人才。
博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本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以及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能够综合运用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手段解决本专业领域的关键性技术问题，做出具备重要应用价值或理论意义的创造性成果，支撑国家战略实施。
二、招生专业及规模
1.招生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080500）。
2.招生类型：全日制非定向就业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
3.招生规模：3人（最终招生人数以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数为准）。
4.拟招生导师：
	序号
	导师
	培养单位
	备注

	1
	赵静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若录取阶段拟招生导师有所调整，以调整后导师名单为准。

	2
	赵海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郝俊杰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三、报考条件及报考程序
[bookmark: _Hlk215580541]1.报考条件。报考者需符合北京科技大学及所报考培养单位规定的生源范围、报考条件及其他相关要求，详情参考《北京科技大学2026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及各培养单位2026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办法。
2.报考程序。符合报考条件者按照北京科技大学相关规定完成网上报名和报考材料提交。
四、考核及录取
1.考核。由北京科技大学与怀柔实验室成立的联合培养工作组负责，由所报考培养单位具体组织实施，考核时间及要求按各培养单位公布的方案执行。
2.录取。根据考生综合考核成绩、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表现、身心健康状况等全面衡量，导师、考生双向选择，择优录取。具体录取规则按北京科技大学公布的方案执行。
五、学费与奖助
录取后按照北京科技大学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费标准向北京科技大学缴纳学费，奖助政策按照北京科技大学和实验室相关规定执行。
六、学制、培养模式及学位授予
1.学制一般为4年，最长学习年限等要求按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执行。
2.采取“双导师”制培养模式，北京科技大学与怀柔实验室导师联合制定培养计划，录取后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北京科技大学完成课程阶段学习，在怀柔实验室围绕重大科研任务完成课题研究工作。
3.符合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者，准予毕业，授予博士学位，由北京科技大学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七、其他
[bookmark: _Hlk215582548]1.其他未尽事宜参见《北京科技大学2026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及其相关招生文件。
2.博士生在怀柔实验室培养期间，实验室负责日常管理，提供食宿等生活保障。
3.博士生毕业后在国家的就业政策指导下双向选择就业，怀柔实验室择优录用。
八、招生咨询
1. [bookmark: _Hlk215586356]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详细联系方式见《北京科技大学2026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
2. 怀柔实验室研究生部
联系电话：010-50918065
电子信箱：yjs@hrl.ac.cn
通信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杨雁东一路8号怀柔实验室

 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怀柔实验室研究生部
